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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認已完成契約變更程序

(一)契約變更定義
契約變更 係指原契約標的之規格 價格契約變更，係指原契約標的之規格、價格、
數量或條款之變更，並包括追加契約以外之

作新增工作項目
包括「工程變更」、「變更設計」及與設計
及契約金額無關之其他契約條件變更皆屬
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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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認已完成契約變更程序

(一)注意事項-有契約變更事實者，確認已完成契
約變更程序約變更程序

履約過程之契約變更，注意依契約約定，於接
受廠商提出須變更之相關文件後，通知廠商施
作或供應 如於接受廠商提出須變更之相關文作或供應。如於接受廠商提出須變更之相關文
件前，即要求廠商先行施作或供應者，先與廠
商書面合意估驗付款及完成契約變更之期限。商書面合意估驗付款及完成契約變更之期限
避免因未完成契約變更程序，影響確認竣工及
驗收之時程。

契約之變更，其與確認竣工所需有關者（例如
設計圖說），至遲於機關辦理確認竣工前完成
變更程序；其與確認竣工所需無關者（例如實變更程序；其與確認竣工所需無關者（例如實
際施作之結算數量與契約所定數量不同之情
形），至遲於驗收前完成變更程序。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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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竣工意義及確認

(一)定義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
1) 廠商應於工程預定竣工日前或竣工當日，將
竣工日期書面通知監造單位及機關。除契約
另有規定者外，機關應於收到該書面通知之
日起七日內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依據契
約、圖說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及數量，確
定是否竣工；廠商未依機關通知派代表參加
者，仍得予確定。者 仍得予確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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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竣工意義及確認

(二)注意事項
確認竣工為機關之權責一.確認竣工為機關之權責

二.辦理期限：收受竣工通知起7日內
商三.會同人員：監造單位、廠商

四.確認重點：依據契約、圖說或貨樣核對竣
工之項目及數量

五.廠商未派代表參加者，仍得予確定
六.確認竣工之依據為「契約內容」，故應先
確認有變更事實者，已完成契約變更程序確認有變更事實者 已完成契約變更程序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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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竣工意義及確認

Q.竣工文書是否影響竣工之確定？
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第1項規定 機一.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第1項規定，機
關確認是否竣工，係就項目及數量核對是
否與契約相合。

二.竣工文書資料如非詳細價目表所載之「項
目」，尚非前開細則所定確認竣工時應核
對者，不影響竣工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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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竣工意義及確認

Q.實際竣工日期為機關收到竣工通知書日期，
或通知書所載竣工日期？或通知書所載竣工日期？
一.竣工日期攸關廠商權益(是否逾期履約)，
故於竣工日前或竣工當日使機關知悉何日
施作完成，為廠商之責任

二.如機關收到竣工通知書之日期在通知書所
載竣工日期之後，視後續確認竣工程序能載竣工日期之後 視後續確認竣工程序能
否確認實際竣工日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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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竣工意義及確認

(三)未依限竣工-賠償損害
民法第231條民法第231條
1) 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
而生之損害。

2)前項債務人，在遲延中，對於因不可抗力而
生之損害，亦應負責。但債務人證明縱不遲
延給付，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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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竣工意義及確認

(三)未依限竣工-逾期違約金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17條第( )款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17條第(一)款
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
依契約價金總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
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逾期違約金，所有
日數(包括放假日等)均應納入，不因履約期限以
工作天或日曆天計算而有差別。因可歸責於廠
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違約金
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
1. 廠商如未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限竣工，自該期
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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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一)定義
驗（抽查驗核）驗（抽查驗核）
一.標的應符合契約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值
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

二.依約試車、試運轉或試用
三.隱蔽部分得拆驗或化驗
四.機關查驗、測試或檢驗履約標的之權利，
不受該標的曾通過其他查驗、測試或檢驗
之限制之限制

(參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1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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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一)定義
收（收受）收（收受）
一.風險移轉－工作毀損、滅失之危險，於定
作人受領前，由承攬人負擔，如定作人受
領遲延者，其危險由定作人負擔(民#508)

二.驗收合格後，廠商應與機關指定單位辦理
點交；如有拖延，機關應負責(於15日內)； ( )
處理或自行接管，否則視同已完成點交，
廠商不再負責保管(工程採購契約範本#15)廠商不再負責保管(工程採購契約範本#1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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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二)竣工後驗收前應辦事項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
2) 工程竣工後，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監造單
位應於竣工後七日內，將竣工圖表、工程結
算明細表及契約規定之其他資料，送請機關
審核。……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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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權責分工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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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
採購法第71條採購法第71條
1) 機關辦理工程、財物採購，應限期辦理驗
收，並得辦理部分驗收。

2)驗收時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
人員主驗，通知接管單位或使用單位會驗。

3)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得為所辦採購之)
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檢驗人。

4)前三項之規定，於勞務採購準用之。4)前三項之規定 於勞務採購準用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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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Q.承辦採購單位人員？
88 6 28 工程企880923588.6.28 工程企8809235
政府採購法第71條第3項所稱「承辦採購單位
之人員」，指機關辦理該採購案件最基層之
承辦人員，準此，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主管
可為該單位承辦人員所經辦之採購案件辦理
驗收工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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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Q.承辦、監辦採購人員？
95 11 3 工程企0950042031095.11.3 工程企09500420310
一.承辦採購人員，包括處理訂定招標文件、
招標、開標、審標、比價、議價、決標、
訂約、履約管理、驗收及爭議處理之人
員。

二.監辦採購人員，指監視機關辦理採購之開
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之人員。

三 承辦、監辦採購人員之主官、主管亦適三.承辦 監辦採購人員之主官 主管亦適
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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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Q.臨時人員可否主持驗收？
91 6 28 工程法9102712791.6.28 工程法91027127
基於各機關辦理各項工程監工、驗收等工作
人員負有法律責任，該等工程監工、驗收工
作以不派遣臨時人員擔任為原則，且採購之
主驗人員宜為依機關人事法規進用之人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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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人員分工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1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1條
1) 機關辦理驗收人員之分工如下：

商一.主驗人員：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履
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
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

二.會驗人員：會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
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並會同決定
不符時之處置。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不符時之處置 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

三.協驗人員：協助辦理驗收有關作業。但採購
事項單純者得免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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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人員分工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1條(續)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1條(續)
2) 會驗人員，為接管或使用機關（單位）人員。
3) 協驗人員，為設計、監造、承辦採購單位人員
或機關委託之專業人員或機構人員。

4) 法令或契約載有驗收時應辦理丈量、檢驗或試
驗之方法、程序或標準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5) 有監驗人員者，其工作事項為監視驗收程序。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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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監辦
採購法第13條(招標機關內部監辦)採購法第13條(招標機關內部監辦)
1)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
議價、決標及驗收，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
由其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2)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監辦，依其屬中央或地
方，由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另（ ）
定之。未另定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3)3)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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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監辦
採購法第12條(上級機關外部監辦)採購法第12條(上級機關外部監辦)
1) 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
價、決標及驗收時，應於規定期限內，檢送相
關文件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上級機關得視
事實需要訂定授權條件，由機關自行辦理。

2) 機關辦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其決標金額達)
查核金額者，或契約變更後其金額達查核金額
者，機關應補具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者 機關應補具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3)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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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監辦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條
1) 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驗收，應於預
定驗收日五日前，檢送結算表及相關文件，
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結算表及相關文件
併入結算驗收證明書編送時，得免另行填
送。

2)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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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初驗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
2) 工程竣工後，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監造單
位應於竣工後七日內，將……資料，送請機關
審核。有初驗程序者，機關應於收受全部資
料之日起三十日內辦理初驗，並作成初驗紀
錄。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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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Q.初驗是否為必要程序？
88 10 2 工程企881452088.10.2 工程企8814520
工程竣工後究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2條、第
條 條93條規定先行辦理初驗或依第94條規定逕行

正式驗收，應按契約規定辦理。惟若契約未
明確規定者，可由主辦機關視工程之特性或
需要，本於權責自行決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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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Q.最基層人員可否主持初驗？
88 8 7 工程企881136988.8.7 工程企8811369
機關辦理初驗，其主持初驗人員仍適用政府

條採購法第71條第3項之規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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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免辦現場查驗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0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0條
1) 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下列
工程、財物採購之驗收，得由承辦採購單位
備具書面憑證採書面驗收，免辦理現場查
驗：
一.公用事業依一定費率所供應之財物。
二.即買即用或自供應至使用之期間甚為短
暫，現場查驗有困難者。暫 現場查驗有困難者

三.小額採購。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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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免辦現場查驗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0條(續)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0條(續)
四.分批或部分驗收，其驗收金額不逾公告金
額十分之一。

五.經政府機關或公正第三人查驗，並有相關
品質或數量之證明文書者。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2)前項第四款情形於各批或全部驗收完成後，
應將各批或全部驗收結果彙總填具結算驗收應將各批或全部驗收結果彙總填具結算驗收
證明書。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828 28



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期限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3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3條
採購之驗收，有初驗程序者，初驗合格後，
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機關應於二十日內辦
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4條
採購之驗收，無初驗程序者，除契約另有規
定者外，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定者外 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
驗收之程序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並作
成驗收紀錄。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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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期限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5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5條
前三條所定期限，其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
者，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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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紀錄
採購法第72條採購法第72條
1) 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錄，由參加人員會
同簽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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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紀錄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6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6條
1) 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製作驗收

記之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由辦理驗收人員
會同簽認。有監驗人員或有廠商代表參加
者，亦應會同簽認：
一.有案號者，其案號。
二.驗收標的之名稱及數量。
三 廠商名稱。三.廠商名稱
四.履約期限。
五 完成履約日期。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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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成履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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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紀錄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6條(續)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6條(續)
六.驗收日期。
七.驗收結果。
八.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
者，其情形。

九.其他必要事項。
2)機關辦理驗收，廠商未依通知派代表參加
者，仍得為之。驗收前之檢查、檢驗、查驗者 仍得為之 驗收前之檢查 檢驗 查驗
或初驗，亦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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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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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三)驗收-廠商未派員不予驗收
營造業法第41條營造業法第41條
1) 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或驗收工
程時，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應
在現場說明，並由專任工程人員於勘驗、查
驗或驗收文件上簽名或蓋章。

2)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
對該工程應不予勘驗、查驗或驗收。

註：專任工程人員短期請假及代理方式，依內
政部103年1月16日函釋辦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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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103年1月16日函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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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四)驗收合格-結算驗收證明書
採購法第73條採購法第73條
1) 工程、財物採購經驗收完畢後，應由驗收及
監驗人員於結算驗收證明書上分別簽認。

2)前項規定，於勞務驗收準用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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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四)驗收合格-結算驗收證明書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1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1條
1) 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或財物採購，除符合第
九十條第 項第 款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九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之情形者外，應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或其他
類似文件 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或財物採類似文件。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或財物採
購，得由機關視需要填具之。

2)前項結算驗收證明書或其他類似文件 機關2)前項結算驗收證明書或其他類似文件，機關
應於驗收完畢後十五日內填具，並經主驗及
監驗人員分別簽認 但有特殊情形必須延監驗人員分別簽認。但有特殊情形必須延
期，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不在
此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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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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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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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五)驗收不合格-限期改正再驗
採購法第72條採購法第72條
1) 機關辦理……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

商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
作、退貨或換貨。……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7條
1) 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通知廠商限期
改善、拆除、重作或換貨，廠商於期限內完改善 拆除 重作或換貨 廠商於期限內完
成者，機關應再行辦理驗收。

2)前項限期，契約未規定者，由主驗人定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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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項限期 契約未規定者 由主驗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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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五)驗收不合格-其他合格部分
採購法第72條採購法第72條
1) ……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要，而其他部分能
先行使用，並經機關檢討認為確有先行使用之
必要者，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就
其他部分辦理驗收並支付部分價金。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8條
1) 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辦理部分驗收，1) 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項辦理部分驗收
其所支付之部分價金，以支付該部分驗收項目
者為限，並得視不符部分之情形酌予保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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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限 並得視不符部分之情形酌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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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五)驗收不合格-瑕疵改正逾期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17條第( )款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17條第(一)款
1. ……

商2.初驗或驗收有瑕疵，經機關通知廠商限期
改正，自契約所定履約期限之次日起算逾
期日數，但扣除以下日數：
(1)履約期限之次日起，至機關決定限期改正前(1)履約期限之次日起 至機關決定限期改正前
歸屬於機關之作業日數。

(2))契約或主驗人指定之限期改正日數（機關(2))契約或主驗人指定之限期改正日數（機關
得於招標時刪除此部分文字）。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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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

逾期違約金計算示意圖

確認竣工 改正期限確認竣工 改正期限

履約期限 開始驗收 驗收完成

(1) 紅色實線：計算逾期違約金
(2) 契約如約定限期改正日數應計算違約金者，紅色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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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線部分須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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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先行使用部分標的

(一)先行使用之規定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9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9條
機關辦理採購，有部分先行使用之必要或已
履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應先就該部
分辦理驗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並得就
該部分支付價金及起算保固期間。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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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先行使用部分標的

(二)未驗先用之影響
106 10 19 工程企10600329060106.10.19 工程企10600329060
一.未辦理部分驗收即先行使用之情形，已實

商 商質加重廠商保固責任，損害廠商權益。
二.細則第99條規定
三.機關如因需先行使用已完工之部分工程而
辦理部分驗收，請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3
條至第95條所定期限儘速辦理，並於合格
後支付該部分契約價金及起算保固期間，後支付該部分契約價金及起算保固期間
避免損害訂約廠商權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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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收意義及重點-先行使用部分標的

(三)應起算保固期
使用須以占有標的物為前提 理應完成驗一.使用須以占有標的物為前提，理應完成驗
收，以移轉占有

條二.民法第498條規定之瑕疵發見期間係自工
作交付後起算

三.先行使用尚未完成驗收部分之工程，因已
有交付之事實，參照民法第498條規定，
起算契約保固期間應屬合理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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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價收受

(一)要件
採購法第72條採購法第72條
2) 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

1

2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
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得

2

3

於必要時減價收受。其在查核金額以上之採
購，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未達查核金額；
之採購，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646 46



四、減價收受

(二)減價金額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8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8條
2) 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辦理減價收
受，其減價計算方式，依契約規定。契約未
規定者，得就不符項目，依契約價金、市
價、額外費用、所受損害或懲罰性違約金
等，計算減價金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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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價收受

(三)契約實務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4條第( )款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4條第(一)款
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
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
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更換確
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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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價收受

(三)契約實務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4條第( )款(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4條第(一)款(續)
1. 採減價收受者，按不符項目標的之契約單價＿
%（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8條第2項規定）與不符
數量之乘積減價 並處以減價金額 %（由機數量之乘積減價，並處以減價金額＿%（由機
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20%）之
違約金 但其屬尺寸不符規定者 減價金額得違約金。但其屬尺寸不符規定者，減價金額得
就尺寸差異之比率計算之；屬工料不符規定
者 減價金額得按工料差額計算之 非屬尺者，減價金額得按工料差額計算之；非屬尺
寸、工料不符規定者，減價金額得就重量、權
重等差異之比率計算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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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價收受

(三)契約實務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4條第( )款(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4條第(一)款(續)
2. 個別項目減價及違約金之合計，以標價清單或
詳細價目表該項目所載之複價金額為限詳細價目表該項目所載之複價金額為限。

3.若有相關項目如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另列一
式計價者 該 式計價項目之金額 應隨上述式計價者，該一式計價項目之金額，應隨上述
減價金額及違約金合計金額與該一式有關項目
契約金額之比率減少之 但契約已訂明不適用契約金額之比率減少之。但契約已訂明不適用
比率增減條件，或其性質與比率增減無關者，
不在此限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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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價收受

Q.可否於初驗時即辦理減價收受？
96 3 3 工程企0960006427096.3.3 工程企09600064270
一.初驗尚非正式驗收之必經程序。
二.採購案訂有初驗程序者，其結果可作為正
式驗收之用。依本會訂頒之「初驗紀錄」
格式，倘初驗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
定不符，機關應於紀錄載明初驗結果與不
符情形，及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
貨之期限；如該不符情形於後續驗收程序貨之期限；如該不符情形於後續驗收程序
確認無法改善者，適用本法第7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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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價收受

Q.減價收受後是否必須刊登公報拒絕往來？
92 6 30 工程企0920024854092.6.30 工程企09200248540
機關辦理減價收受之前提，應以「不妨礙安
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
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
難者，得於必要時」為限。廠商是否有本法
第101條第1項第8款(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
大)情形，應由機關依契約及驗收結果本於權
責核實認定，雖經「減價收受結案」，於一責核實認定 雖經 減價收受結案」 於
般情形下，尚難構成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8款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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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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